化工学院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
攻读研究生综合能力成绩评分细则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激励我校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口径宽、基础厚、能力强、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引导学生自觉提高综合素质，适应当前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根据上级推免文件和《福州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2022年修订）》要求，特制定本评分细则。
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综合能力由学院组织考核后形成，主要考核学生参军入伍服兵役、参加志愿服务、到国际组织实习、科研成果、竞赛获奖等项目，综合能力考核总分为100分，根据学生表现按以下细则进行加分。
1、 参军入伍服兵役：10分；
2、 志愿服务：学生在读期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累计时长（以志愿汇app系统的信用时长为准）：
	时长（h）
	得分

	25-50
	2

	51-100
	4

	101-200
	6

	201-300
	8

	300以上
	10


3、 国际组织实习：学生在读期间参与国际组织实习：10分；
4、 科研成果：学生在校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发明专利等，根据成果类型、贡献程度予以加分。
1.学术论文
学生发表学科相关的学术论文，第一完成单位为福州大学，按以下标准加分：
	专利类型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顶级期刊
	100分/篇
	50分/篇

	卓越期刊
	50分/篇
	25分/篇

	国内核心期刊
	20分/篇
	10分/篇


2.发明创造
学生发表专利，专利权人为福州大学的，且已获得授权，按以下标准加分：（此项累计获得不超过20分）
	专利类型
	第一发明人
	第二发明人

	国家发明专利
	20分/项
	10分/项

	国家实用新型
	5分/项
	3分/项


5、 竞赛获奖：学生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类科技竞赛、文体竞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1.科技竞赛
	奖项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级
	30
	15
	7.5

	省级
	10
	5
	2.5

	学院学术科技大赛
	8
	4
	2


2.文体竞赛
	奖项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全国
	20
	10
	5

	省级
	5
	3
	2


六、加分说明
（1）参加同一类但不同级别的竞赛获得多种奖项的，按最高奖项给予加分。
（2）评奖不分等级时按二等奖加分；若以名次计，第1名按一等奖加分，第2、3名按二等奖加分，第4名以后按三等奖加分。若以金、银、铜奖计，分别按一、二、三等奖加分。若有特等奖，在一等奖分值基础上乘以2。
（4）团体项目获奖，则排序第一的学生按照上述奖项加分，排序第2-5名学生，按照获奖等次分数乘以0.8系数计算得分。
（5）学科竞赛级别以校教务处《关于公布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级别认定结果的通知》（校教[2022]1号）为准。期刊等级按照《福州大学核心学术期刊目录及相关规定2021年版（实行）》为准。
（6）国家级SRTP项目结题为优秀按科技竞赛省级一等奖，结题合格按省级二等奖加分；省级SRTP项目结题为优秀按照院级一等奖，结题合格按照院级二等奖加分；校级SRTP结题为优秀按照院级二等奖，结题为合格按照院级三等奖加分。
（7）不同的科研成果、竞赛获奖可多项加分。上述项目均需提供官方的证明材料，由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专家审核小组进行审核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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